
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第一次代理教師甄選【報名結果】及【注意事項】 

一、甄選科目：高中國文、高中數學、高中化學、高中歷史、高中特教、國中數學、國中音樂、國中 

              輔導。 

 

二、報名名單： 

▲高中國文科： 

A001羅 O儀  A002林 O英  A003陳 O秀  A004丘 O芝  A005廖 O廷  A006蘇 O瑜  A007羅 O語 

A008陳 O妤  A009沈 O歆  A010劉 O雁  A011杜 O儀  A012周 O穎  A013林 O彥  A014馮 O伃 

A015胡 O玲 

 

▲高中數學科： 

B001賴 O瑜  B002施 O菁  B003吳 O興 

 

▲高中化學科： 

 

▲高中歷史科： 

D001鍾 O佑  D002陳 O瑋  D003蘇 O宇  D004吳 O祁 

 

▲高中特教科： 

E001林 O儀 

 

▲國中數學科： 

F001楊 O儒  F002江 O宇 

 

▲國中音樂科： 

G001陳 O安  G002廖 O安 

 

▲國中輔導科： 

H001王 O均  H002葉 O嘉 

 

三、本次甄選僅高中國文科報名人數超過 8人須舉行筆試，其餘各科均不須舉行筆試，請報名教師逕 

    依本校簡章規定參加初選及複選。 

 

四、初選注意事項: 

    (一)考試時間：113年 07月 15日(星期一)08:30~10:00。 

    (二)筆試考場位置圖：詳見附件。 

    (三)考場須知： 

        1.考試時應攜帶有照片之證件(如身分證、健保卡、駕照等)應試，不需列印准考證。應考人 

          依座位表就座後，應將證件置於桌面左前角，以備核對之用。 

        2.08:00開放考生進入校園，應考人請於 08:20入場就座。 

        3.08:30鈴響後開始考試。應考人應核對試卷上之試題科目等有無錯誤，如發現不符，應即 



          告知監考人員處理。 

        4.每份試題及每一張答案卷務必寫上姓名，若無註明導致無法登錄成績， 考生自行負責。 

        5.考試時間開始 15分鐘後尚未入場者不得入場；考試進行 45分鐘後始得交卷。 

        6.考試鈴響後，非應試物品(含手機、穿戴式裝置等)發出聲響或震動聲者扣筆試成績 10分。 

        7.10:00結束鈴響時應立即停筆，待監試人員收回試題及答案卷並清點完成後始得離場。 

 

四、複選注意事項: 

    (一)請報名高中數學、高中歷史、高中特教、國中數學、國中音樂、國中輔導等科目之考生於 

113年 07月 17日(星期三)23:59前將個人自傳及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本寄至 

teaching@zlsh.tp.edu.tw；報名高中國文之考生待初選錄取名單公告後亦須繳交上述資料 

始完成複選報名。 

    (二)甄選地點及注意事項於 113年 07月 18日(星期四)16:00前於本校網站公告，不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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